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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为贯彻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，提高阻尼弹簧隔振器产品的质量水平，制定本标准。

本标准规定了阻尼弹簧隔振器的基本技术性能指标、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。

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，《阻尼弹簧隔振器》（ＨＣＲＪ ０６９—１９９９）废止。
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。
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（噪声与振动控制委员会）、上海淀山湖减振工程设备

有限公司、上海青浦环新减振器厂、浙江省湖州弹力减振器厂、上海市松江橡胶制品厂、北京市劳动

保护科学研究所。

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批准。
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 日起实施。
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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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

阻尼弹簧隔振器

１ 适用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阻尼弹簧隔振器的定义、分类与命名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及标志、包装、

运输和贮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隔振处理的阻尼弹簧隔振器 （以下简称隔振器）。

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 ／ Ｔ ２８２８ １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１ 部分：按接收质量限 （ＡＯＬ）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
ＧＢ ／ Ｔ ２８２９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 （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）

ＳＪ ／ Ｔ １０１６５ 隔振器型号命名方法

３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阻尼弹簧隔振器

指用在设备和支承结构之间的弹性元件，该弹性元件由螺旋钢弹簧经阻尼处理构成，旨在减少从

该设备向支承结构或从支承结构向该设备传递振动或冲击力。

４ 分类与命名

４１ 分类

隔振器分为支承式阻尼弹簧隔振器和悬挂式阻尼弹簧隔振器。

４２ 命名

命名方法应符合 ＳＪ ／ Ｔ １０１６５ 的有关规定，且应在型号中标明隔振器的额定载荷。

５ 要求

５１ 基本要求

５１  １ 隔振器应符合本标准要求，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。

５１  ２ 隔振器的金属表面应无裂痕、无变形及其他机械损伤，并应进行有效的防腐处理。

５１  ３ 隔振器应注明适用的使用环境条件。

５２ 技术要求

５２  １ 隔振器应标明载荷的适用范围、额定载荷、最大载荷和额定载荷下的轴向动刚度。

５２  ２ 隔振器在额定荷载下产生的变形量应在设计值的 ± １０％之内。
５２  ３ 隔振器的轴向静刚度应在设计值的 ± １０％之内。
５２  ４ 隔振器的动态特性

５２  ４  １ 在额定载荷下，隔振器的固有频率应在设计值的 ± １５％之内。
５２  ４  ２ 隔振器的阻尼比应不小于 ０ ０３。
５２  ５ 隔振器应有最大允许变形标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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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 试验方法

６１ 外观质量采用目测法检验，结构尺寸用量具 （钢直尺、钢卷尺、游标卡尺）检测。

６２ 静刚度试验

采用递增载荷法或标准的通用试验机加载法，测定静态变形量，绘制静态特性曲线，计算出隔振

器静刚度。

６３ 动态特性试验

对隔振器进行动态特性试验，在隔振器加载到额定载荷后，采用冲击法测定固有频率，并计算额

定载荷下的阻尼比和轴向动刚度。

注：待国家标准试验方法颁布后执行国家标准。

７ 检验规则

７１ 抽样

隔振器检验的抽样按 ＧＢ ／ Ｔ ２８２８ １ 或 ＧＢ ／ Ｔ ２８２９ 的规定进行。
７２ 检验分类

隔振器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。

７２  １ 出厂检验

７２  １  １ 隔振器产品在出厂前需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对产品进行质量检验，经检验合格，并出具

合格证后方可出厂。

７２  １  ２ 出厂检验项目及要求见表 １。

表 １ 检验项目和要求

序号 检 验 项 目 要 求 试验方法
出厂检验

全检 抽检
型式检验

１ 尺寸 ５ １ １ ６ １ √ √

２ 外观质量 ５ １ ２ 和 ５ ２ ５ 目测 √ √

３
载荷适用范围、额定载荷、最大载

荷、轴向动刚度
５ ２ １ 检查技术资料 √ √

４ 额定载荷下的变形量 ５ ２ ２ ６ ２ √ √

５ 轴向静刚度 ５ ２ ３ ６ ２ √ √

６ 固有频率 ５ ２ ４ １ ６ ３ √ √

７ 阻尼比 ５ ２ ４ ２ ６ ３ √ √

７２  ２ 型式检验

７２  ２  １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：

ａ）产品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；
ｂ）新产品定型；
ｃ）正常生产过程中每两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；
ｄ）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；
ｅ）国家或部门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。

７２  ２  ２ 型式检验项目和要求见表 １。
７３ 判定规则

隔振器产品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结果应符合第 ５ 章的相应规定。任何一检验项目不合格时，应从

４１

ＨＪ ／ Ｔ ３８１ ２００７



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，对其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，若仍不合格，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。

８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８１ 标志

隔振器应设置标志牌，并注明制造厂名称、产品名称、规格、型号和出厂日期等。

８２ 包装

产品出厂应有内包装和外包装及防潮措施，长途运输时应安全可靠，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合格

证，产品合格证应有检验印章。

８３ 运输和贮存

８３  １ 产品在运输中应防止雨淋、碰撞，禁止与酸、碱、油类及有机溶剂等物质接触。

８３  ２ 产品应贮存在清洁干燥、通风良好的库房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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